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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关于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之 

专项法律意见书 

[2017]华律字(1110-19)号 

致：上海证券交易所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狮头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

条例》、《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及《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7】2299

号《关于对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

“《工作函》”）中所述的吴旭先生及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协信

远创”或“收购人”）间接收购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狮头股份”）

是否符合收购人资格条件及是否涉及商务部门备案等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己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根据有关登记机构、公司或者核查对象出具的证明或确认出具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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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公司在其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书面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根据审核要求引

用本法律意见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但是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

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书仅涉及《工作函》提出的核查事项，且仅供公司就《工作函》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及本

所律师亦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控制权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律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出具意见如下： 

 

一、 关于新闻报道涉及实际控制人描述的说明 

 

经本所律师与重庆协信远创及吴旭先生（系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The Federation 

of Saint Kitts and Nevis）公民）核实，吴旭先生曾于2014年受有关部门要求配合进行协

助调查，但协助调查所涉事项与吴旭先生本人无关，吴旭先生亦书面回复公司。重庆

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1月8日出具《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

（重南检预查【2017】2319号），经查询全国行贿犯罪档案库，重庆协信远创及吴旭

先生于2007年11月8日至2017年11月8日期间未发现行贿犯罪记录。 

 

此外，重庆协信远创及吴旭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

刑事处罚，亦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重庆

协信远创及吴旭先生符合上市公司收购人的资格。 

 

二、 关于重庆协信远创公司的公司性质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公司确认，重庆协信远创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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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 

汉威重庆房地产开发（香港）有限公司 

HCP Chongqing Property Development 

(HK) Co. Limited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0% 20%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606.SH） 

100% 

HCP Chongqing Property Development 

Co Ltd.（CAYMAN） 

100% 

协信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Sincere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Cayman) 
100% 

华富控股有限公司 

Splendid Wealth Holdings 

Limited(HK) 100% 

吴旭 

1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公司确认，吴旭先生通过华富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香

港）、协信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HCP Chongqing Property 

Development Co Ltd.（注册于开曼群岛）100%持有汉威重庆房地产开发（香港）有限

公司的股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编号为渝商务资备201700309号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

执》，经重庆市商务委同意，由港方股东汉威重庆房地产开发（香港）有限公司与中

方股东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道合资经营重庆协信远创。其中，汉威重庆房地产开

发（香港）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80%，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0%。 

 

根据公司提供的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203322739K），重庆协信远创的经营范围为：园林景观设计，从事建筑

相关业务（以上均须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建筑材料、 装

饰材料（均不含化学危险品）；工艺品设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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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信息咨询；房地 产营销策划；房地产中介（不含房地产评估）；房地产信息咨

询。（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在许可核 定的范围和期限内经营，未取得许可

或超过许可核定 范围和期限的不得经营)，法定代表人为吴旭先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依照《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中国境内法人，受到中

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重庆协信远创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拥有完整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依照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重庆协信远创系境内法人，不属于外国投资者。 

 

三、 收购行为是否涉及商务部备案事宜的核查 

 

(一) 间接收购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并根据公司于2017年11月3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详式权益报告书》）所述，重庆协信远创

收购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形系属于间接收购。 

 

(二) 间接收购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

境内投资比照执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

定。外商投资企业不得在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投资。被投资公司应为有限责任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狮头股份及下属子公司的主要

业务不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虽不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

系、协议、其他安排导致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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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超过30%的，应当按照该本办法第二章“权益披露”的规定办理。 

 

根据《详式权益报告书》所披露，重庆协信远创已就间接收购狮头股份履行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所律师认为，间接收购行为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重庆协信远创有权间接收购的收购行为不涉及商务部门的批准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外国投

资者（以下简称投资者）对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和股权分置改革后新上市

公司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中长期战略性并购投资（以下简称战略投资），取得该公司

A股股份的行为”。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

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

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

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述，重庆协信远创系通过受让苏州海融天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一家注册于境内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苏州海融天”）100%股权，及通

过苏州海融天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远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后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方

式，间接收购狮头股份。本所律师认为，重庆协信远创并非《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

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所指的“外国投资

者”，且上述两项法规适用且仅适用于外国投资者“直接”收购取得境内资产或股权

（包括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重庆协信远创间接收购狮头股份的行为，不属于“外国投

资者”战略投资境内企业的范畴，无须按照《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

法》、《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规定履行报商务部门批准的法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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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重庆协信远创为中国境内公司，其间接收购狮头股份

的行为符合中外合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已经履行

完毕相关的法律手续。由于不属于外国投资者直接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吴旭先

生、重庆协信远创无须按照《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和《关于外

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的规定办理商务部门批准等法律程序。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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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关于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

体报道事项之专项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章） 

 

                                     承办律师：郭文杰 

 

                                     承办律师：贾燃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